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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本警政心得紀要 
林 文 全 

壹、前言 

我國戶口查察早年習自日本，惟日本於二

次世界大戰後即認為戶口調查容易侵犯當事人

隱私，配合民主化過程予以改良，且考量警察

負有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重任，必須適切

地指導居民如何防範犯罪等，據此研發新的制

度，披上注重民主與人權之外衣，成為現行之

巡迴連絡制度，目前我國戶口查察亦面臨類似

人權與隱私問題考量。 

因此，為實地了解該國警政措施使我國「戶

口查察」制度能確實因應時空環境之變化，進

行改革，警政署乃徵求有意願同仁五位，計有

本署戶口組組長林文全、警務正周益銘、林書

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人事室科員陳維耿與協

助翻譯事宜之航空警察局保安隊分隊長韋基昌

等前往考察，並函請入出境管理局通知駐日本

經濟文化代表處安調官李暖源協助接洽日本警

方安排參訪活動與擔任翻譯工作，參訪人員自

九十三年九月七日至九月十一日分別前往日本

警察廳、東京都警視廳、神奈川警察本部、小

田原警察署等單位參訪，並實地赴東京都市型

態之月島警察署與郊區型態之神奈川警察本部

小田原警察署實際參訪，深入了解該國治安基

礎工作之具體實際運作。此次參訪日本相關警

政制度除「地域警察運營」部分另撰專文報告

外，謹將沿途參觀所見所聞之心得與感想列舉

數則，與各位同仁分享。 

貳、心得與感想 

一、警察官立寄所之顧客導向模式 

  參訪日本時隨處可見「警察官立寄所」

綠底招牌，經請教陪同之警察廳國際課警部安

藤正久表示「警察官立寄所」係民間提供警察

人員巡邏時休息駐足之場所，其用意在表示該

處隨時會有警察人員前來，地點多屬治安重要

處所，用以替代廢止之巡邏箱，以避免暴露該

處之警察巡邏密度、時間等資料。「警察官立寄

所」之招牌與字體全國統一，此外與警察巡邏

箱之設置最大之不同在於「警察官立寄所」並

非由警察單位自行規劃，而係由各地區防犯連

絡協會負責，各重要處所如金融機構、大樓管

理委員會等如自認有該項需求，即向各地區防

犯連絡協會申請，經該協會議決該地區確屬治

安重點，有必要設置「警察官立寄所」後即提

交該管警察署設置，故「警察官立寄所」左下

書寫該管警察署名稱，右下即書寫該地區防犯

連絡協會名稱，此種由關心治安之民間團體來

決定「警察官立寄所」位置而非由警察機關自

行決定之制度，不但維持警察機關尊嚴，而且

加重各地區治安協會之責任，提供社區居民對

於警政之參與感，同時顯示民眾最需求警察服

務之地點，警察即提供熱心之服務，可謂尊重

地區民眾意見，以民意為依歸之顧客導向模式。 

二、警察形象行銷與公關由專業人才負

責 

日本警察之公共關係由總務課下所設之廣

報係負責，廣報係並非以各民意代表、國會議

員或新聞記者為主要服務對象，而是以全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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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發展對象，除了負責各項犯罪預防，

與政策宣導之策劃事宜，更負責警察形象之建

立。如日本警察有一個卡通代言吉祥物，巨耳

代表廣泛傾聽民眾聲音，亮眼代表見微知著，

頭頂有天線代表資訊化與無線電通訊化等。各

管區警察局亦有自己之吉祥物，此次參訪之神

奈川警察本部則以戴警帽之鯰魚為其代表，因

其境內有眾多湖泊，盛產鯰魚之故。有關吉祥

物之利用範圍甚廣，甚至連地區交通告示牌均

以該卡通吉祥物標示警察本部方向，經洽詢始

知此乃由於廣報係多係遴選具有美工與行銷專

業背景人才擔任，由廣告設計人才運用各種有

趣活潑之圖案與海報吸引民眾注意，所設計之

海報精美使人忍不住停下觀看其海報之內容，

如該國自動報繳槍枝係以假面超人代言，以卡

通虛擬人物吸引小朋友之注意，並經常辦理各

項防治犯罪園遊會實施宣導，這種方式可說非

常成功。此外，又如親近民眾之治安簡訊資料

審核等均屬廣報係負責，所以能以專才發揮警

察公共關係，畢竟警察形象不是存在民意代表

或國會議員觀念中，而是存在於社會大眾之印

象中，社會整體對於警察有良好印象，警察才

能受到信任，警察受到信任其警察公共關係方

能發揮。 

三、巡迴連絡對象納入無罪推定精神，

對所有民眾一視同仁 

改制後之巡迴連絡給人印象類似過去之戶

口調查，其實本質已然完全不同，絕非換湯不

換藥，該國過去戶口調查以監控民眾為主，對

於民眾言行都予注意，並核對戶籍資料，然而

目前該國巡迴連絡對象之區分，並非以刑案或

前科犯素行資料或治安背景為分類標準，而係

以該建築物之種類，是否為不易連絡為區別標

準，如出租公寓與工寮連絡次數須較多，一般

住戶以一年一至二次為原則，並不核對戶籍資

料，甚至受持區警察官並不知該住戶是否為前

科犯或慣犯，對於慣犯之監控（類似我國治安

顧慮人口之查訪）另由專責之刑事單位負責，

以建立為民服務犯罪預防與犯罪偵查分立之制

度，交番係以服務民眾、建立警民關係之社區

警察活動為主，對於受持區之所有民眾均採類

似司法制度之「判決確定前對所有人員均以無

罪推定為原則」一視同仁，提供連絡與服務，

如認有疑慮，改提請刑事單位另行查證，依法

進行犯罪偵查程序。 

該國巡迴連絡係由戶口調查轉變而來，故

所有國民傳統上大都有接受查訪觀念，不會排

斥，二次大戰後基於重視人權及隱私之考量始

改為巡迴連絡，其改進過程與我國當前遭遇問

題相似，目前日本雖有少數傾向左派之人主張

巡迴連絡有侵害個人隱私之疑慮，提出「巡迴

連絡」制度不管名稱改變如何柔性，仍應予廢

止之論點，惟該國警察認為提出這樣主張之人

本來就是一些具有強烈反警情緒之人，人數不

多，執行上尚不成問題，且巡迴聯絡業已改為

由居民自行提供資料再交由警方留存，作為將

來提供服務之參考資料，巡迴連絡在經過「為

民服務」、「提供諮詢」、「解決困難」、「防犯宣

導」等精緻包裝後，已然獲得居民之認同，該

國並透過此一警察與民眾個別接觸之機會，不

斷鼓勵民眾反映治安意見，維繫警民關係，此

種方式卻可供我戶口查察轉型參考。 

參訪小田原警察署座談時副署長清水廉三

表示，對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已納入交叉詰問制

度與無罪推定精神，表示十分敬佩，日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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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朝向此方向研擬修訂，並希望能汲取我國實

際經驗作為參考，該國對於重要政策之變革與

法令研修之審慎務實態度，頗值吾人深思。 

四、巡迴連絡對象為地區實住居民，並

非戶籍人口 

該國巡迴連絡係針對實地居住於受持區或

於該受持區活動（工作或就學）之民眾進行連

絡，相對於戶政單位之登記主義以戶籍人口為

主，兩者顯然有別，深思其設計，有其具體與

經濟之考量，畢竟與戶籍設於該地卻未居住該

地之人口連絡，所耗費之成本與所蒐集到之地

區情報，在效果上當然不如連絡實質居住該地

居民良好與經濟有效，以此劃分警察機關之治

安連絡與戶籍機關之戶籍行政掌控，能使警政

戶政資料不致重複，並可交叉運用，足供借鏡。 

五、警用交通工具配賦精簡、管制嚴格 

該國對於市區型態之交番均以配發自行車

為主，並不配發動力車輛，反而是郊區型態之

駐在所雖然僅有單人服勤，然依其幅員大小決

定配發機車或汽車，一般警用動力車輛多配賦

於自動車巡邏隊、交通隊或直屬機動隊，而即

使僅是警用自行車，配賦給市區交番，並非每

人配發一輛，而是每個交番僅配賦三至四輛，

畢竟市區交番雖有十二人，惟每個時段均僅有

四人服勤，配賦過多車輛不僅浪費公帑且徒增

停車空間，停放問題更可能影響交番週遭外

觀，而駐在所雖僅有一人，然而巡邏區域較大，

且往來警察署費時，自行車無法勝任，故雖僅

一人，反而配賦自動車，且交接管制嚴格，故

無論自動車輛或自行車，多保養良好，整齊清

潔，此種以任務需要與因地制宜為車輛配賦之

觀念與我國思考模式大異其趣。 

六、巡迴連絡對象與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分屬不同部門負責： 

該國巡迴連絡係與治安顧慮人口分由不同

部門執行，執行之方式亦不相同，以避免違反

更生保護，畢竟所有連絡對象對交番來說都是

善良第三者，連絡次數係依建築物種類不同而

不同，對於再犯率較高之治安人口查訪，預防

再犯，係屬刑事犯罪預防之一環，如有監控必

要即由刑事單位另行專業查訪秘密觀察，以確

立犯罪預防與為民服務之不同，避免民眾對巡

迴連絡仍存有「監控」疑慮。執行巡迴連絡之

受持區警官，雖亦負有推行各種警察業務之整

體考量，惟僅做初步處理，後續均由專責單位

接手辦理，勤區員警工作最大目的即在做好與

居民之公共關係，以便警察力量能獲得居民支

持整體發揮，可說非常單純。 

七、重視敬業精神與倫理觀念培養 

警察官敬業精神之培養可說是整個地域警

察工作成敗之關鍵，其嚴格教育員警「必須積

極去執行為民服務工作，以獲取民眾對警察之

支持」、「因為警察工作需要民眾合作，所以警

察絕不能有高高在上之心態，否則警民關係將

難以推行」之觀念可說是整體警察核心觀念。

此種觀念培養不是一蹴可成，而是持續不斷之

教育，日本警察自學校開始以至於常年訓練，

所排定之教育訓練課程中，倫理與敬業精神之

培養均佔有極高之比率，甚至擔任地域警察之

交番員警，每日上午服勤前均集中由署長親自

提示如何爭取民眾之支持與合作，當前日本警

察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與尊嚴，其來有自。 

八、分局負責絕大多數民眾申請事項受

理： 

國內所推行之派出所 ISO 於日本係於分局

層級執行，以小田原警察署為例，分局一樓及

負責民眾各項申請事項，設有四個受理櫃檯與

號碼機提供民眾使用，民眾申請事項，由櫃檯

人員專業受理，猶如至郵局或金融機構辦理各

項手續，堪稱快速便利，國內派出所亦無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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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能力，受理民眾申請案尚需層層送分局核

准再通知民眾領取，如可改由各組直接受理除

可增進效率，更可解決派出所勤、業務過重問

題。 

九、拘留所管理由警務課管理 

參訪小田原警察署時，經該署署長橋谷田

和彥（警視正）熱心帶領至各樓層參觀，發現

日本警察署除將須受理民眾申請事項之地域

課、警務課（警務、住民相談部分）、交通一課、

會計課、與署長室置於一樓，頂樓六樓有武道

館、地下室為室內靶場外，拘留所係設於三樓

由警務課管理，經詢副署長清水廉三表示，為

避免刑事人犯由刑事人員偵查後復由刑事單位

管理，恐有類似檢察官兼法官之疑慮，自家人

可以便宜行事，偵詢與管收休息時間不分，致

使民眾質疑不重視人權情事，故刑事人員偵詢

完畢後即須將人犯送至拘留所，由警務課負責

人犯之管理與安全事宜，以防止民眾質疑不當

刑求與疲勞偵訊等疑慮。並有效控管人犯，避

免脫逃或自高樓跳樓情事。 

十、駐在所員警執勤時仍著防彈背心 

參訪小田原警察署宮城野駐在所結束時，

堀上巡查部長展示其穿著於制服襯衫內部之白

色防彈背心，此種可著於襯衫內之防彈背心，

非常輕薄柔軟，夏季穿著時雖可能感受到有些

悶熱不通風，且防彈等級可能較低，然其具有

隱匿性之特點，所以堀上巡查部長酌於制服襯

衫內，參訪人員與之交談二個小時均未發現，

這種針對不同任務需求而可以有不同防彈背心

供選擇之模式可供我國參考，此外於鄉村治安

單純之駐在所員警係單人服勤，仍能貫徹紀律

穿著防彈背心服勤，不禁讓人敬佩其服勤之敵

情觀念與服從領導之態度。 

十一、重視機關保防 

本次參訪從行前計畫，日方安排警察廳國

際課長竹內直人親自接待，簡報人員均屬各相

關單位一級人員，惟簡報地點卻擇於「日台交

流協會」而非日本警察廳，以至參訪各警察機

關，索取各項資料，均須經日方人員層層請示，

拍照部分亦非均可自由取鏡，參訪行程日方警

察廳全程派遣警察廳長官官房國際課警部安藤

正久「陪同」隨行至各警察機關，各項資料傳

遞，即使警察署長亦尊重安藤警部之建議，令

人感覺此種專人陪同參訪充滿保防色彩，據境

管局駐日安調官李秘書表示，日方對於我警察

職等較高人員參訪一向慎重，同時為避免來自

中國大陸方面之壓力，對於參訪地點與內容格

外謹慎，而索取日方資料與提問問題均需事先

提出，否則日方可能不予理會，此與我國接待

友邦警政參訪人員，全力提供資料，滿足參訪

人員各項需求之協助方式迥然而異，顯然，日

本警方雖無與我保防室相當之專責單位，卻時

時刻刻在進行機關保密事宜。 

參、結語 

世界各國警察制度因風土民情不同，致各

有其特色，然日本治安之良好，實非一朝一夕

而成，更非僅靠警察機關單獨完成，從防犯監

視器之推廣、警察官立寄所設置、推展地區治

安協進會、防犯連絡組織等顯示日本對於治安

工作不僅動員跨部會之力量整合有關治安事

宜，更是倚賴全國力量，不斷宣導教育民眾，

使民眾踴躍提供意見，並樂於配合，才有當前

治安穩定之局面。本次日本之行，主要在於參

訪交番制度及巡迴聯絡，因時間有限，尚有甚

多警政措施未能深入了解，期待下次再續。惟

對於日本警察敬業觀念之培養與努力獲取居民

認同以及全民戮力於犯罪防治之推動等措施，

令人印象深刻，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望本次

訪日見聞，能作為我國警政改革之參考。 

(本文作者現職為內政部警政署戶口組組長) 


